
中铁特货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 

有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法律、法规以及

《中铁特货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中铁特货物流股份

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有关规定，中铁特货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于 2022 年 2 月 16 日召开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我们作为公司的

独立董事，本着认真、负责、独立判断的态度，本着对公司全体股东认真负责、实

事求是的态度，现就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的相关事项发表如下独立

意见： 

1.《关于聘任中铁特货物流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的议案》的独立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提名及聘任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于永利先生系因工作调整辞去总经理职务，披露的辞职原因与其实际情况一

致。于永利先生辞去总经理职务系正常工作调整，不会影响公司生产经营的正常运

行。 

我们认为顾光明先生具备履行职责所必须的专业知识、工作经验和管理能力，

具备担任相应职务的任职资格，未发现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及《公司章

程》限制担任公司总经理的情况，未有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尚未解

除的情况。同意聘任顾光明先生为公司总经理。 

2.《关于提名中铁特货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的

独立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提名及聘任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我们认为顾光明先生具备履行职责所必须的专业知识、工作经验和管理能力，

具备担任相应职务的任职资格，未发现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及《公司章



程》限制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况，未有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尚未解除

的情况。同意推选顾光明先生为公司第一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3. 《关于公司变更住所、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的独

立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本次变更住所及修订公司章程，是根据公司业务发展

需要和实际情况作出的安排，本事项具有充分的必要性、合规性。董事会对该事项

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没有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

益。同意变更公司住所及修订公司章程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以下无正文） 



（此页无正文，为《中铁特货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

十八次会议有关事项的独立意见》的签署页） 

 

 

独立董事签字： 

 

 

                                                                                                                                                    

            马传骐                                          潘志成                                       蔡临宁 

 

 

 

2022 年 2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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